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基本流程

产品名称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基本流程

公司名称 北京华标信诚认证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办理范围:全国
办理时间:1-2月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30号建研院

联系电话 18600770058 18600770058

产品详情

一、认证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

初次认证申请时，申请人应按认证实施细则中所明示的要求提交相应的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1.申请书（应注明所申请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等级）；认证委托人、制造商和生产厂的营业执照。

2.认证委托人、制造商和生产厂的委托关系证明（如授权委托书等。当委托方为经销商、进口商时，还
应提交经销商与制造商、进口商与制造商签订的合同证明）。

3.OEM/ODM的知识产权关系（适用时。

4.产品工艺流程图。

5.生产厂组织机构图。

6.产品质量水平符合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中规定的相关标准要求的型式检验报告（由具备CMA资质的检测
机构出具，一年内有效）。

7.生产厂按本通则及实施细则要求建立的工厂保证能力相关管理文件目录。

8.关键原材料备案清单。

9.符合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中规定的一般要求的其他证明文件（如管理体系的证书等）。

二、符合性审核

认证机构收到申请文件后，依据相关评审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核，如申请文件不符合要求，应



通知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

文件齐全后，在3个工作日内发出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受理时，认证机构与认证委托人签订认证协议。

三、初始检查

初始检查包括资料技术评审和现场检查。

注：这是绿色建材产品认证与传统产品认证的大不同。

1.资料技术评审

（1）评审的要求

通过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申请文件、自评估表及证实性资料的技术评审，了解和掌握申请认证产品和企业
对于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中相应等级的符合性程度，以及企业工厂保证能力相关管理文件符合本通则及实
施细则的程度，确定是否能够进入现场检查，并进一步识别出后续工厂现场检查的思路和重点。

（2）评审的内容

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复核；文件资料的完整性、适应性、有效性审查；工厂保证能力的符合性判断。

（3）评审结论

资料技术评审结论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符合要求，可进行现场检查。

② 基本符合要求，但需对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可在现场检查时提交整改证据。

③不符合要求，无法进行现场检查。

2、现场检查

（1）基本原则

① 原则上，现场检查应在资料技术评审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要求（可在检查现场直接提交整改证据）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的内容包括：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

产品一致性检查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

② 现场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生产场所。对于与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相关，但处于生产企业实
际生产场所以外的其他场所和部门，可视情况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案，包括采信企业的自我声明或其他合
格评定结果。

③ 现场检查时，工厂应正常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一种或一种以上产品。



（2）检查结论

现场检查结论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 现场检查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均通过，且现场检查未发现不符合项。

② 验证纠正措施合格后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存在一般不符合项，可允许限期书
面整改，报检查组书面资料验证或现场验证其措施有效的，现场检查通过。

③ 现场检查不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未通过、或产品一致性检查和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发现存在系统性的严重缺陷等
问题，应判定现场检查不通过或终止检查。

四、产品抽样检验

1、基本原则

（1）产品抽样检验可在现场检查前完成，也可与现场检查同时进行。

（2）产品抽样检验应由认证机构确定、且具备CMA资质的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对样品进行检验，应确
保检验结论真实、准确，对检验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验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
追溯性。

（3）认证机构应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具体产品的抽样检验要求，包括抽样方法（含抽样原则、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等）、抽样检验项目、要求、方法及判定等。

2、利用其他检验结果

如果认证委托人能就认证单元的产品提供同时满足以下规定的检验报告，认证机构可以此检验报告作为
该产品抽样检验的结果。

（1）具备CMA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抽样检验报告；

（2）报告中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抽样方法、检验方法等符合本通则、实施细则及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中
相应等级的规定；

（3）检验报告的签发日期为现场检查日前12个月内。

五、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产品抽样检验、初始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通过后，认证机构原则上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认证委托人颁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每一个认证单
元颁发一张证书。

六、获证后的监督



原则上企业获证6个月后即可安排监督，每次监督时间间隔不超过1年。

若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等情况,可增加监督频次，且监督时机可为预先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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